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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

校教发〔2016〕2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邮电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

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《南京邮电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16 年 4 月 14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印发之日起

施行。 

 

 

2016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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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

应用与管理办法 

为不断探索基于“互联网+”等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改革，

鼓励和支持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在线开放课程（“慕课”）的建设管

理与应用，推进校内课程教学转型，推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开

放和共享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5〕3 号）文件

精神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在通识基础课，学科平台课范围内坚持“一课一名师，一名

师一课”的建设思路，按照“学校支持、学院负责、教师投入、

学生参与”的原则逐步推进我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。学校计划在

“十三五”期间建成 10-20 门课程质量高、反映我校学科优势、

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，并以此带动教师

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学校成立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分管校长担任，

具体负责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规划与指导；成立在线开放课程建

设推进工作组，由教务处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）、现代教育技术中

心等相关人员组成，具体负责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应用与管理工

作。 

三、建设原则 

（一）名师牵头，精品导向。在通识基础课，学科平台课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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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以“一课一名师，一名师一课”的建设思路，鼓励教学名师、

优秀中青年教师参与建设，力出精品。 

（二）立项遴选，凸显特色。采用立项与遴选结合的方式精

选具有我校特色的课程进行重点建设。 

（三）由内而外，注重应用。开发与应用相结合，通过翻转

课堂、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，将在线开放课程应用到课堂教学

中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并在实践中予以优化，将其打造成优质在

线开放课程向国内外平台推广。 

（四）多方投入，保证质量。按照“学校支持、学院负责、

教师投入、学生参与”的原则稳步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。学院

要把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作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，认

真组织，积极投入，确保质量。 

四、建设流程 

（一）课程立项 

1.立项方式：自主申报与定向邀约相结合。教师按照学校通

知进行申报（提交课程简介、教学设计、代表性授课视频、团队

信息等材料）；对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名师和彰显学校特色的

课程，学校可定向邀约。 

2.遴选重点：学校将主要对通识教育课、学科平台课、优势

学科的专业核心课和具有较大社会需求的课程进行重点立项建

设。 

（二）课程制作 

1.确定制作方式。立项后，教师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校

内或校外制作，选择校内制作的课程可自行录制或预约现代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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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中心进行录制，教务处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）、现代教育技术

中心提供课程制作培训与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。 

2.提交样片。授课教师与视频制作单位先期制作一个 10分钟

左右的样片，提交并通过学校组织的专家组审核，教师按照所提

意见进行修改直至符合要求。修改完成的视频作为该课程视频制

作的统一标准，其他视频的制作需至少达到此标准要求。 

3.建设周期。课程建设立项后，课程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6

个月。 

（三）课程上线 

视频制作以及非视频单元设计全部完成后，提交校内外相关

学科专家审核内容是否科学准确，并提交校内相关部门审核内容

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。审核通过的课程方可上线在线开放课程

平台。 

（四）课程运行 

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应积极参与和引导课程论坛中的讨论、

答疑，并完成最终通过该课程学生的成绩确认与证书签署工作。

学校鼓励和支持教师在校内课堂教学环节利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

开展“翻转课堂”和“混合式教学”模式的实践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业绩点认定 

1.课程制作业绩点 

经学校审核同意，按规定时间录制完成并在爱课程网等平台

上线的课程，按每8学时给予400个业绩点认定，由课程负责人进

行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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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翻转课堂教学业绩点 

经学校审核同意，利用爱课程网、学堂在线等在线开放课程

平台进行校内翻转课堂、混合式教学实验班，课程业绩点计算第

一次开课业绩点系数为4，第二次开课业绩点系数为3，第三次开

课及后续开课，业绩点系数为2.5。 

3.利用在线开放课程组织在线教学业绩点 

经学校审核同意，利用爱课程网、学堂在线等在线开放课程

平台进行在线学期制课程教学业绩点：课程上线后，第一次开课，

业绩点系数为 1，第二次开课，业绩点系数为 0.5，第三次及后续

开设，业绩点系数为 0.25。 

（二）经费管理 

学校通过校级立项、院级支持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在线开

放课程建设，在线开放课程运行相关收入由学校统一管理。 

（三）技术支持 

教务处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）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课程平

台的建设，并提供平台使用的技术培训与课程上线帮助。负责对

建课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，并在课程执行过程中提供技术咨询与

指导，对课程内容（包括简介、视频、习题等）进行技术性把关，

确保与课程平台的衔接。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版权 

在国内外在线开放平台上线的在线开放课程版权，以及课程

运行产生的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归南京邮电大学所有。 

（二）本管理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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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在线开放课程  建设  应用  管理  办法 

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 2016 年 4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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